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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山东中锐产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

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受

托管理人”）编制。东兴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

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兴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东兴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兴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绿色公司债券预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

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2017 年 5 月 8 日，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

司债券预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公开

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会议批准了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向股东

配售安排、发行方式、债券期限、债券利率、关于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和偿

债保障措施等事项。 

（三）2017 年 10 月 20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886 号文）

核准，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含 6 亿元）的公司债券。公司将

综合市场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具体发行条款。 

（四）发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成功发行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 丽鹏 G1”，债券代码“112623”）。本期

基础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1.00 亿元，超额配售 1.50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第 3 年

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本期债券尚在

存续期内。 

（五）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7 丽鹏 G1”的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登

记期内（2020 年 10 月 20 日-2020 年 10 月 26 日，仅限交易日）选择将其所持有

的“17 丽鹏 G1”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回售价格为 100 元/张（不含利息），

回售资金发放日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17 丽鹏 G1”在回售登记期内回售数量 1,998,920 张，回售

金额 199,892,000 元。 

根据《“17 丽鹏 G1”回售结果公告》、《“17 丽鹏 G1”债券转售实施进度公



 

 

告》及《“17 丽鹏 G1”债券转售实施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对回售债券实施转售，转售实施完毕后，公司已向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申请对于未转售的债券份额 8,920 张进行注销，注销完成后“17 丽鹏

G1”剩余托管数量为 2,491,080 张。 

二、重大事项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出具的《山东中

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 2021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资信确定

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A-调整为 A+，调整评级展望为负面；维持“17 丽

鹏 G1”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联合资信认为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系从事防伪瓶盖生产销售以

及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的上市公司。跟踪期内，公司定向增发完成，资本实力得到

提升；并获股东方在融资增信、资金拆借及资本注入等方面的支持。同时联合资

信也关注到，政策及市场环境影响下部分园林板块 PPP 项目存在一定投资风险、

公司园林绿化业务持续性较弱；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大

幅下滑；整体债务规模有所下降，债务结构得以改善，但短期偿债压力仍较大、

偿债指标仍表现较差且资产受限比例仍较高，公司加大应收类款项催收力度，并

取得一定成效，但应收类款项规模仍较大，且回收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和存在未决

诉讼等因素可能对公司信用水平带来的不利影响。 

随去杠杆等相关政策力度逐步加大，商业银行信用收紧，资金需求相对较高

的工程类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压力。公司调整园林业务板块经营发展策略，收缩

位于西南地区业务规模，园林绿化业务持续放缓项目施工进度，项目承接量持续

下降。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主业影响很大，公司经营业绩下滑明显，盈利

水平下降，2021 年一季度能力水平有所改善，后续盈利水平仍需持续关注。此

外，公司短期偿债压力仍较大，偿债指标仍表现较差且资产受限比例较高，对公

司资产流动性和再融资能力形成不利影响。跟踪期内，公司通过协商以及诉讼途

径解决历史拖欠工程款，但项目业主方地方政府财政实力一般，公司应收类款项

回收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联合资信对公司的展望为负面。 



 

 

“17 丽鹏 G1”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深圳高新投担保实力极强，其担保有效提升了“17 丽鹏 G1”本息

偿付的安全性。 

三、风险提示  

东兴证券作为上述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

告，对发行人本次评级下调事项表示关注，并就此事项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东兴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本次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

签章页）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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